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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泰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泰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陶德喜、吉锦忠、史林楠、陈玉娇、赵娟、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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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公物仓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泰州市党政机关公物仓管理的总体要求、入仓管理、在仓管理、出仓管理、物资安全

与应急管理、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泰州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以及经市委市政府同意成立的临时机构（包括各种工作专班

等），其他机构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1568 机关事务管理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3.1

公物仓 public property warehouse

对行政事业单位闲置、处置、超标配置的资产以及经批准组建的临时机构、召开重大会议、举办大

型活动、批量集中采购购置的储备资产及罚没资产等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统一处置的运作平台。

[注：公物仓包括以实体仓库为主体的实体公物仓和以资产调剂工作信息化平台为主体的虚拟公物

仓]

3.2

实体公物仓 physical public property warehouse

行政事业单位建立的，具有相应设施设备，用于集中存放、统筹利用公物仓资产的仓库。

3.3

虚拟公物仓 virtual public property warehouse

通过信息化手段对公物仓资产进行标志标识，对管理操作进行全程记录，对相关业务进行线上监督

检查等，形成的以虚拟在仓资产信息、业务数据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平台。

4 总体要求

4.1 公物仓应遵守科学整合，盘活资产；循环使用，厉行节约；公开透明，处置规范的原则。

4.2 纳入实体公物仓集中管理的资产，实物管理宜与虚拟公物仓同步运营，互为支撑；未纳入实体公

物仓集中管理的资产，也可通过虚拟公物仓进行管理。

4.3 实体公物仓应配备公物仓运行所需的硬软件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物资存放设备、物资搬运设

备、安防设备以及仓储人员、安保人员等。

4.4 实体公物仓具体管理单位应建立公物仓资产登记台账，记录资产的编号、名称、规格、购置日期、

登记日期、资产原值等详细信息，如实反映资产的使用、保管和增减变动情况。

4.5 实体公物仓管理人员应定期对所保管资产进行盘点，对短缺、毁损资产，应及时查明原因，确保

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4.6 公物仓应以资产卡片信息化管理为基础，通过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对公物仓资产入库、在库、出

库情况进行跟踪管理。

5 入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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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物资品类及要求

5.1.1 入仓接收资产包括：

a) 行政事业单位长期闲置、低效运转和超标准、超编制配置的固定资产；

b) 因机构调整等原因，被撤销、合并、划转的行政事业单位、临时性机构在满足自身实体需要后

富余的资产；

c) 使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大型会议、会展、临时性工作等所配置的资产；

d) 根据需要，通过政府采购统一购置供公物仓调剂使用的资产；

e) 由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集中统一管理的房屋资产以及储备车辆资产；

f) 行政事业单位罚没资产及待处置资产等专项资产；

g) 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宜对外共享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h) 第三方租赁平台用于保障行政事业单位运转的可租赁资产；

i) 行政事业单位集中统一管理的应急保障资产；

j) 行政事业单位统筹用于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资产。

5.1.2 入仓资产要求

入仓资产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移交手续齐全；

b) 资产具备重复利用的价值；

c) 资产结构功能完整或经过简单修复后即可再次利用；

5.2 资产保管方式

公物仓资产保管方式包括：

a) 集中保管：属于应集中保管的办公通用类及其他资产，由公物仓直接分类入库；

b) 委托保管：不具备保管条件的资产，可委托指定单位保管，由公物仓填写《政府公物仓资产委

托保管清单》（附录 B），保管单位验收后，办理委托入库手续；

c) 原单位保管：保管条件较高、拆装不便以及运输成本较高的资产，可由原单位保管。公物仓填

写《政府公物仓资产委托保管清单》（附录 B），组织资产验收并办理委托保管资产的入库手

续后，委托原单位继续保管。

5.3 资产清点验收

5.3.1 资产移交公物仓时，申请单位应填写《政府公物仓资产移交清单》（附录 A）。

5.3.2 公物仓管理人员应对照清单及相关凭证、资料（如购货发票、记账凭证复印件、购货合同、权

属证明、产品说明书、保修卡等），对移交的资产组织验收。

5.3.3 公物仓管理人员应核对资产是否与入库清单一致，发现物资短缺、损坏等情况的，应做好记录

并及时上报公物仓管理部门，根据公物仓管理部门意见处置。

5.4 资产搬运储存

5.4.1 公物仓管理部门应根据入仓资产的品类与数量，安排好接收货人员和搬运工具，保障物资顺利

入仓。

5.4.2 公物仓管理人员应根据入仓资产的品种、数量、性能等按相关要求分类、分区存放。

5.4.3 实体公物仓应配备相关设施设备维护良好存储环境。

5.4.4 公物仓管理入员（或督促保管单位）定期巡查消防、安保等设施设备，并做好巡查记录，发现

毁损、过期、霉变、腐蚀等问题，应及时上报公物仓管理部门。

5.4.5 公物仓管理人员应根据库存资产变化及时调整仓储区域和储位分配。

6 仓内资产调拨及借用

6.1 资产调拨

6.1.1 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应优先通过调拨方式配置资产。

6.1.2 临时机构（工作专班）、市级机关周转房所需资产，应优先通过公物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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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资产申请调拨应填写《政府公物仓资产调拨申请表》（附录 D），报送公物仓管理部门审核，

办理资产出库手续。

6.2 资产借用

6.2.1 各级行政事业、临时机构（工作专班）因工作需要借用公物仓资产的，填写《政府公物仓资产

借用登记表》（附录 C），经公物仓管理部门同意后，办理资产出库手续。

6.2.2 临时机构（工作专班）借用公物仓资产，公物仓库存资产不足以借用的，由临时机构（工作专

班）购买并移交公物仓后再办理借用手续，或由公物仓按照政府采购要求统一采购并纳入公物仓管理，

再与使用单位办理出借手续。

6.2.3 各行政事业单位所借资产期限一般不超过 5 年，临时机构（工作专班）应在工作结束后及时归

还所借资产，需超期使用的，应在到期前重新申请借用。

7 出仓管理

7.1 出仓查验

7.1.1 行政事业单位需借用或调拨资产，应到公物仓管理部门填写《政府公物仓资产出库单》（附录

E），领用单位和资产保管单位办理资产出库交接手续。

7.1.2 公物仓管理人员根据资产借用或调拨审批手续，按照品类、规格和数量安排出仓物资。

7.2 库存核销

公物仓管理单位应根据《政府公物仓资产出库单》（附录 E）分类核销库存及库存位。

8 资产归还

借用单位归还资产时，应填写《政府公物仓资产归还登记表》附录 F），公物仓具体管理部门应对

资产进行核实、验收后办理入仓。

9 资产处置

9.1 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待处置资产经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统一移交公物仓集中处置。

9.2 公物仓具体管理单位应定期对资产进行盘点和清查，对经技术鉴定，确认无法继续使用的，应及

时报废处置；对出现资产盘亏、非正常损失的，及时进行报损处置；对不再适用于正常办公，但仍有使

用价值的，经审核批准，适当维修后，可用于捐赠公益事业，或跨行政区域、级次无偿划转或借用。

9.3 公物仓管理部门应按国有资产处置相关规定进行资产处置，填写《政府公物仓资产处置表》（附

录 G），经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后，委托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具备资质的拍卖机构公开拍卖；金额较小不

足以抵扣拍卖评估费用的，由公物仓询价比价出售；需由原厂家负责置换更新的设备设施，按照厂家以

旧换新规定进行回收处置。

9.4 资产处置收入按政府非税收入和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10 清查盘点

10.1 公物仓管理人员应对在仓资产定期开展清查盘点工作，具体包括:

a) 资产数量；

b) 资产包装情况；

c) 资产毁损、过期、霉变、腐蚀情况；

d) 资产存储位置。

10.2 公物仓具体管理单位应定期准确、完整地向公物仓管理部门报告仓内信息。

10.3 资产清查盘点过程中发现毁损、过期、霉变、腐蚀等问题，公物仓具体管理单位应及时上报公物

仓管理部门。

10.4 公物仓具体管理单位应根据需求变动和品类变化及时调整仓储区域和储位分配。

10.5 有条件的宜用射频、条码、二维码等自动识别及数据采集技术开展清查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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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会计核算

11.1 公物仓具体管理单位应对公物仓设立专门的会计账簿并进行会计核算，随时掌握各类资产的数量、

价值及分布和使用状况，并定期向公物仓管理部门报告上一年度政府公物仓资产管理情况。

11.2 公物仓具体管理单位应根据公物仓实际存储资产，按照资产状态设置“库存资产”“调拨资产”

“外借资产”“处置资产”等台账。

11.3 公物仓具体管理单位应根据资产移交单位提供的相关凭证、资料（如购货发票、记账凭证复印件、

购货合同等）入账，无相关凭证的，按评估值或重置价值入账。

12 信息系统

12.1 公物仓管理部门负责公物仓信息系统建设，建立公物仓资产信息化管理平台。

12.2 公物仓具体管理单位应及时提供公物仓资产的相关信息，定期编制《政府公物仓资产盘点明细表》

（附录 H），对公物仓资产数据信息及时更新，提高公物仓信息化应用水平。

12.3 公物仓具体管理单位应及时完成公物仓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入仓物资的信息更新。

13 评价与改进

13.1 可采用自我评价、服务对象评价、主管部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公物仓物资的入仓管理、在仓

管理、出仓管理方面开展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评价工作。

13.2 应设置现场投诉受理点，公开投诉邮箱、投诉电话和投诉网址，接受投诉意见，在接到投诉后 3

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进行处理与回复。

13.3 应根据评价和考核结果持续改进公物仓物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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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政府公物仓资产移交清单

A.1 《政府公物仓资产移交清单》见表A.1

表 A.1 政府公物仓资产移交清单

移交单位名称： 移交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序号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原值（元） 净值（元） 移交类型 备 注

合 计

移交单位（公章）： 主管部门（公章）： 市级公物仓（公章）：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注1：该表一式三份，移交单位、主管部门、公物仓各一份；

注2： “移交类型”填列大型活动（会议）、机构撤并改制、长期闲置、罚没收缴、处置资产、政府采购资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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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政府公物仓资产委托保管清单

B.1 《政府公物仓资产委托保管清单》见表B.1

表 B.1 政府公物仓资产委托保管清单

年 月 日 编号：

序号 资产名称 购置时间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原值（元） 净值（元） 备 注

合 计

市级公物仓（公章）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保管单位（公章）：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注：该“清单”一式二份，保管单位、公物仓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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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规范性）

政府公物仓资产借用登记表

C.1 《政府公物仓资产借用登记表》见表C.1

表 C.1 政府公物仓资产借用登记表

注：该表一式四份，借用单位、主管部门、公物仓、财政部门各一份。

借用单位名称： 编号：

借用事由 借用期限

序号 资产编号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原值（元） 净值（元） 备 注

合 计

借用单位（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级公物仓（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财政部门（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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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规范性）

政府公物仓资产调拨申请表

D.1 《政府公物仓资产调拨申请表》见表D.1

表 D.1 政府公物仓资产调拨申请表

注：该表一式四份，调入单位、主管部门、公物仓、市财政部门各一份。

调入单位名称：

序号 资产编号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原值（元） 净值（元） 备 注

合 计

调入单位（公章）： 主管部门（公章）： 市级公物仓（公章）： 市财政部门（公章）：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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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规范性）

政府公物仓资产出库单

E.1 《政府公物仓资产出库单》见表E.1

表 E.1 政府公物仓资产出库单

年 月 日 编号：

序号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原值（元） 净值（元）
类型

（调拨、借用）
备 注

合 计

领用单位（公章）： 市级公物仓（公章） 保管单位（公章）：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注：该“清单”一式三份，领用单位、保管单位、公物仓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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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附 录 F

（规范性）

政府公物仓资产归还登记表

F.1 《政府公物仓资产归还登记表》见表F.1

表 F.1 政府公物仓资产归还登记表

归还单位名称： 归还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序号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原值（元） 净值（元） 备 注

合 计

归还单位（公章）：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市级公物仓（公章）：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注：该表一式两份，归还单位、公物仓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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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附 录 G

（规范性）

政府公物仓资产处置表

G.1 《政府公物仓资产处置表》见表G.1

表 G.1 政府公物仓资产处置表

序号 资产编号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原值（元） 净值（元）
评估值

（元）
处置形式 处置原因 备 注

合 计

市级公物仓（公章）：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财政部门（公章）：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物仓管理员（签字）：

注：该表一式两份，公物仓、市财政部门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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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附 录 H

（规范性）

政府公物仓资产盘点明细表

H.1 《政府公物仓资产盘点明细表》见表H.1

表 H.1 政府公物仓资产盘点明细表

年 月 日

序

号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存放地点 资产状态 原值（元） 净值（元） 备注

盘点人（签字）： 复核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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